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89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王進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聲明異議，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進來之母親

年紀已大，且受刑人須負擔家計，希望分期繳納罰金，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之執行指揮不

當，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

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

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係易科罰金時之折

算標準而已，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賦予執行檢察官視

個案具體情形，依前開法律規定而為裁量，亦即執行檢察官

得考量受刑人之一切主、客觀條件，審酌其如不接受有期徒

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達科刑之目的、收矯正之成效或維

持法秩序等，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之憑據，非謂

受刑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時，執行檢察官

即必然應准予易科罰金。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之易服社

會勞動制度，與同條第1項易科罰金制度相同，旨在救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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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自由刑之流弊，性質屬易刑處分，乃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

策之立法，冀藉由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社區處

遇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儘早回歸社會之刑罰目的；復考量苟易

刑處分而不入監執行未克達成上揭特別預防目的時，即無適

用之餘地，是於同法第4項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

顯有困難者，或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

之。再上開法條所稱「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

序」，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立法者賦予執行檢察官能

依具體個案之犯罪特性、情狀，考量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

益之危害大小、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及

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據以審酌得否准予易科罰金及

易服社會勞動，亦即執行者所為關於自由刑一般預防（維持

法秩序）與特別預防（有效矯治受刑人使其回歸社會）目的

之衡平裁量，非謂僅因受刑人個人家庭、生活處遇值得同情

即應予以准許；且法律賦予執行檢察官此項裁量權，僅在發

生違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或有不合目的性或專斷濫用等

裁量瑕疵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如執行檢察官之指

揮執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仍屬

檢察官自由裁量之權限，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不當（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46、647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63號、1

04年度台抗字第657號、105年度台抗字第160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於民國113年6月22日上午9時至9時10分許止，在其臺

南市○○區○○里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騎乘微型電動二

輪車上路，行經臺南市○○區○○000號前因行車不穩為警

攔查，並於同日上午9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

每公升0.31毫克，上開所犯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經本

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64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

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於113年8月28日確定等情，有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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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既係

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院前開判決所為之執行指

揮，認有不當而聲明異議，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管

轄，合先敘明。

　㈡前揭本案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後，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指揮執行，經檢察官於113年10

月28日初審後，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

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

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

擬不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嗣受刑人接獲執行傳票

於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到案執行，書記官告知受刑人檢察

官初核不准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並詢問受刑人

意見，受刑人向該署聲請易科罰金，稱：我希望檢察官可以

讓我分期易科罰金，家裡經濟都要我負擔，母親83歲行動不

便，需要我照顧，我目前在化學工廠上班，月薪2萬多元等

語，經檢察官再次審核後，仍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

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

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

效或維持法秩序，故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

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初核表、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審查表、刑事執行案件進行

單、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傳票送達證書、113年11月2

1日上午9時執行筆錄、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

件覆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覆查表各1件

在卷可考，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卷查核無誤。據此，足認檢

察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審酌受刑人之犯罪類

型（酒後駕車）、犯罪期間、頻率及再犯之可能性（距離前

次酒駕未逾3年即再犯）等因素，而認受刑人非予發監執

行，難維持法秩序及收矯治之效，不應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

及易服社會勞動。是本件檢察官依職權裁量後，已具體說明

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其對具體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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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判斷，並無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而違反比例原則等濫用

權力之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㈢本院復審酌受刑人除本案外，於最近3年內，前已有2次觸犯

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定執行刑

後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如附表所示），本

案係於前2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2個月，即再度

酒後駕車，顯然一再明知故犯，其酒後駕車已具有一定慣

性，投機取巧，心存僥倖，屢犯不改，足見易科罰金或易服

社會勞動之刑，對受刑人矯正效果，並不足使其建立正常法

規範情感。且受刑人甫經易科罰金執行有期徒刑完畢未久，

即再犯本案罪質相同之公共危險犯罪，其漠視法令，對社會

法秩序之危害非輕，顯見其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刑罰

之懲罰、矯正效果極為薄弱。況受刑人之酒後駕車行為，對

於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危害性不低。則

本案執行檢察官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並衡量受刑人犯罪

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輕重、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

犯之效果高低，綜合研判後，認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

社會勞動，乃執行檢察官本於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

之行使，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造成法秩序之危害大小，

妥為判斷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尚屬有

據，經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目的無違，

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揆諸上開說

明，自不得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㈣受刑人雖以其要照顧母親及負擔家計為由，主張其不宜入監

執行。然受刑人本件第3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業經執行檢察

官認其如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均難收矯正之效，業如前

述。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第4項有關得易科罰金及易服

社會勞動則均未如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受刑人因身

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即

執行檢察官已無庸再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身體、教育、職業、

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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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

序自明。故受刑人縱有前開家庭經濟因素存在，仍不足以認

定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聲請為不當之理由。況且，

受刑人3度犯酒後駕駛罪，均未見有何不得不酒後駕駛之特

殊苦衷，以其上開犯罪歷程，其所執家庭經濟狀況，難認足

以戒除其酒後駕車之惡習，充其量祇是其本案犯行量刑時所

應審酌之事項，要難資為「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

動已能收矯正之效或即可維持法秩序」之依據或理由。是受

刑人上開所陳，經核尚無從據以作為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

易科罰金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之事證，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綜觀全卷並審酌上情，認本件執行檢察官不

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乃本其法律

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斷，

難謂有何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無違法

或不當。是受刑人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得抗告。

附表：　

編號 法院/案號 犯罪事實 量刑 執行情形

一 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111

年度交簡字

第4247號

王進來於110年10月2日上午8

時至8時5分許，在其臺南市○

○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

後，於同日上午10時30分許，

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輕型

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0時40

分許，行經臺南市○○區○○

00○0號附近交岔路口時，駕

車不慎，與蘇柔蓁駕駛之自小

客車發生碰撞，經警據報到場

處理，並於同日上午11時3分

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

科罰金，以

1千元折算1

日。

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112

年度聲字第

164號裁定

應執行有期

徒刑5月確

定，於112

年5月10日

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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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36毫克。

二 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111

年度交簡字

第2282號

王進來於111年5月8日上午8時

至11時許，在其臺南市○○區

○○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

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

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1時20

分許，行經臺南市○○區○○

路00號前時，因行車違規為警

攔查，並於同日上午11時24分

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0.49毫克。

處有期徒刑

3月，如易

科罰金，以

1千元折算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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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89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王進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進來之母親年紀已大，且受刑人須負擔家計，希望分期繳納罰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之執行指揮不當，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有期徒刑或拘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係易科罰金時之折算標準而已，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賦予執行檢察官視個案具體情形，依前開法律規定而為裁量，亦即執行檢察官得考量受刑人之一切主、客觀條件，審酌其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達科刑之目的、收矯正之成效或維持法秩序等，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之憑據，非謂受刑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時，執行檢察官即必然應准予易科罰金。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之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與同條第1項易科罰金制度相同，旨在救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性質屬易刑處分，乃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策之立法，冀藉由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社區處遇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儘早回歸社會之刑罰目的；復考量苟易刑處分而不入監執行未克達成上揭特別預防目的時，即無適用之餘地，是於同法第4項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再上開法條所稱「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立法者賦予執行檢察官能依具體個案之犯罪特性、情狀，考量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大小、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據以審酌得否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亦即執行者所為關於自由刑一般預防（維持法秩序）與特別預防（有效矯治受刑人使其回歸社會）目的之衡平裁量，非謂僅因受刑人個人家庭、生活處遇值得同情即應予以准許；且法律賦予執行檢察官此項裁量權，僅在發生違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或有不合目的性或專斷濫用等裁量瑕疵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如執行檢察官之指揮執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仍屬檢察官自由裁量之權限，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46、647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63號、104年度台抗字第657號、105年度台抗字第16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於民國113年6月22日上午9時至9時10分許止，在其臺南市○○區○○里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行經臺南市○○區○○000號前因行車不穩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9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1毫克，上開所犯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經本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64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於113年8月28日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既係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院前開判決所為之執行指揮，認有不當而聲明異議，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㈡前揭本案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後，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指揮執行，經檢察官於113年10月28日初審後，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擬不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嗣受刑人接獲執行傳票於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到案執行，書記官告知受刑人檢察官初核不准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並詢問受刑人意見，受刑人向該署聲請易科罰金，稱：我希望檢察官可以讓我分期易科罰金，家裡經濟都要我負擔，母親83歲行動不便，需要我照顧，我目前在化學工廠上班，月薪2萬多元等語，經檢察官再次審核後，仍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故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初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審查表、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傳票送達證書、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筆錄、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覆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覆查表各1件在卷可考，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卷查核無誤。據此，足認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審酌受刑人之犯罪類型（酒後駕車）、犯罪期間、頻率及再犯之可能性（距離前次酒駕未逾3年即再犯）等因素，而認受刑人非予發監執行，難維持法秩序及收矯治之效，不應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是本件檢察官依職權裁量後，已具體說明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其對具體個案所為判斷，並無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而違反比例原則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㈢本院復審酌受刑人除本案外，於最近3年內，前已有2次觸犯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定執行刑後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如附表所示），本案係於前2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2個月，即再度酒後駕車，顯然一再明知故犯，其酒後駕車已具有一定慣性，投機取巧，心存僥倖，屢犯不改，足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對受刑人矯正效果，並不足使其建立正常法規範情感。且受刑人甫經易科罰金執行有期徒刑完畢未久，即再犯本案罪質相同之公共危險犯罪，其漠視法令，對社會法秩序之危害非輕，顯見其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刑罰之懲罰、矯正效果極為薄弱。況受刑人之酒後駕車行為，對於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危害性不低。則本案執行檢察官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並衡量受刑人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輕重、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綜合研判後，認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乃執行檢察官本於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造成法秩序之危害大小，妥為判斷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尚屬有據，經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目的無違，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㈣受刑人雖以其要照顧母親及負擔家計為由，主張其不宜入監執行。然受刑人本件第3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業經執行檢察官認其如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均難收矯正之效，業如前述。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第4項有關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則均未如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即執行檢察官已無庸再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自明。故受刑人縱有前開家庭經濟因素存在，仍不足以認定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聲請為不當之理由。況且，受刑人3度犯酒後駕駛罪，均未見有何不得不酒後駕駛之特殊苦衷，以其上開犯罪歷程，其所執家庭經濟狀況，難認足以戒除其酒後駕車之惡習，充其量祇是其本案犯行量刑時所應審酌之事項，要難資為「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已能收矯正之效或即可維持法秩序」之依據或理由。是受刑人上開所陳，經核尚無從據以作為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之事證，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綜觀全卷並審酌上情，認本件執行檢察官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乃本其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斷，難謂有何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無違法或不當。是受刑人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得抗告。
附表：　
		編號

		法院/案號

		犯罪事實

		量刑

		執行情形



		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4247號

		王進來於110年10月2日上午8時至8時5分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於同日上午10時30分許，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輕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00○0號附近交岔路口時，駕車不慎，與蘇柔蓁駕駛之自小客車發生碰撞，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上午11時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6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2282號

		王進來於111年5月8日上午8時至11時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路00號前時，因行車違規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11時24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9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89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王進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聲明異議，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進來之母親

    年紀已大，且受刑人須負擔家計，希望分期繳納罰金，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之執行指揮不

    當，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犯最重本刑為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

    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

    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

    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係易科罰金時之折

    算標準而已，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賦予執行檢察官視

    個案具體情形，依前開法律規定而為裁量，亦即執行檢察官

    得考量受刑人之一切主、客觀條件，審酌其如不接受有期徒

    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達科刑之目的、收矯正之成效或維

    持法秩序等，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之憑據，非謂

    受刑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時，執行檢察官

    即必然應准予易科罰金。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之易服社

    會勞動制度，與同條第1項易科罰金制度相同，旨在救濟短

    期自由刑之流弊，性質屬易刑處分，乃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

    策之立法，冀藉由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社區處

    遇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儘早回歸社會之刑罰目的；復考量苟易

    刑處分而不入監執行未克達成上揭特別預防目的時，即無適

    用之餘地，是於同法第4項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

    顯有困難者，或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

    之。再上開法條所稱「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

    」，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立法者賦予執行檢察官能依

    具體個案之犯罪特性、情狀，考量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

    之危害大小、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及受

    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據以審酌得否准予易科罰金及易

    服社會勞動，亦即執行者所為關於自由刑一般預防（維持法

    秩序）與特別預防（有效矯治受刑人使其回歸社會）目的之

    衡平裁量，非謂僅因受刑人個人家庭、生活處遇值得同情即

    應予以准許；且法律賦予執行檢察官此項裁量權，僅在發生

    違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或有不合目的性或專斷濫用等裁

    量瑕疵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如執行檢察官之指揮

    執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仍屬檢

    察官自由裁量之權限，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不當（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抗字第646、647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63號、104

    年度台抗字第657號、105年度台抗字第160號裁定意旨參照

    ）。

三、經查：

　㈠受刑人於民國113年6月22日上午9時至9時10分許止，在其臺

    南市○○區○○里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

    上路，行經臺南市○○區○○000號前因行車不穩為警攔查，並

    於同日上午9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

    1毫克，上開所犯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經本院以113

    年度交簡字第164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

    元折算1日，並於113年8月28日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臺

    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既係就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院前開判決所為之執行指揮，認有

    不當而聲明異議，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

    明。

　㈡前揭本案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後，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指揮執行，經檢察官於113年10

    月28日初審後，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

    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

    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

    擬不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嗣受刑人接獲執行傳票

    於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到案執行，書記官告知受刑人檢察

    官初核不准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並詢問受刑人

    意見，受刑人向該署聲請易科罰金，稱：我希望檢察官可以

    讓我分期易科罰金，家裡經濟都要我負擔，母親83歲行動不

    便，需要我照顧，我目前在化學工廠上班，月薪2萬多元等

    語，經檢察官再次審核後，仍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

    ，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

    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

    或維持法秩序，故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情

    ，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初核表、臺灣臺

    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審查表、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

    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傳票送達證書、113年11月21日

    上午9時執行筆錄、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

    覆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覆查表各1件在

    卷可考，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卷查核無誤。據此，足認檢察

    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審酌受刑人之犯罪類型

    （酒後駕車）、犯罪期間、頻率及再犯之可能性（距離前次

    酒駕未逾3年即再犯）等因素，而認受刑人非予發監執行，

    難維持法秩序及收矯治之效，不應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

    服社會勞動。是本件檢察官依職權裁量後，已具體說明不准

    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其對具體個案所為

    判斷，並無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而違反比例原則等濫用權力

    之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㈢本院復審酌受刑人除本案外，於最近3年內，前已有2次觸犯

    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定執行刑

    後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如附表所示），本

    案係於前2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2個月，即再度

    酒後駕車，顯然一再明知故犯，其酒後駕車已具有一定慣性

    ，投機取巧，心存僥倖，屢犯不改，足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

    會勞動之刑，對受刑人矯正效果，並不足使其建立正常法規

    範情感。且受刑人甫經易科罰金執行有期徒刑完畢未久，即

    再犯本案罪質相同之公共危險犯罪，其漠視法令，對社會法

    秩序之危害非輕，顯見其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刑罰之

    懲罰、矯正效果極為薄弱。況受刑人之酒後駕車行為，對於

    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危害性不低。則本

    案執行檢察官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並衡量受刑人犯罪所

    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輕重、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

    之效果高低，綜合研判後，認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

    會勞動，乃執行檢察官本於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

    行使，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造成法秩序之危害大小，妥

    為判斷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尚屬有據

    ，經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目的無違，難

    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

    ，自不得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㈣受刑人雖以其要照顧母親及負擔家計為由，主張其不宜入監

    執行。然受刑人本件第3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業經執行檢察

    官認其如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均難收矯正之效，業如前

    述。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第4項有關得易科罰金及易服

    社會勞動則均未如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受刑人因身體

    、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即執

    行檢察官已無庸再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身體、教育、職業、家

    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

    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

    自明。故受刑人縱有前開家庭經濟因素存在，仍不足以認定

    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聲請為不當之理由。況且，受

    刑人3度犯酒後駕駛罪，均未見有何不得不酒後駕駛之特殊

    苦衷，以其上開犯罪歷程，其所執家庭經濟狀況，難認足以

    戒除其酒後駕車之惡習，充其量祇是其本案犯行量刑時所應

    審酌之事項，要難資為「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

    已能收矯正之效或即可維持法秩序」之依據或理由。是受刑

    人上開所陳，經核尚無從據以作為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

    科罰金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之事證，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綜觀全卷並審酌上情，認本件執行檢察官不

    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乃本其法律

    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斷，

    難謂有何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無違法

    或不當。是受刑人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得抗告。

附表：　

編號 法院/案號 犯罪事實 量刑 執行情形 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4247號 王進來於110年10月2日上午8時至8時5分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於同日上午10時30分許，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輕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00○0號附近交岔路口時，駕車不慎，與蘇柔蓁駕駛之自小客車發生碰撞，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上午11時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6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2282號 王進來於111年5月8日上午8時至11時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路00號前時，因行車違規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11時24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9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89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王進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進來之母親年紀已大，且受刑人須負擔家計，希望分期繳納罰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之執行指揮不當，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有期徒刑或拘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係易科罰金時之折算標準而已，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賦予執行檢察官視個案具體情形，依前開法律規定而為裁量，亦即執行檢察官得考量受刑人之一切主、客觀條件，審酌其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達科刑之目的、收矯正之成效或維持法秩序等，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之憑據，非謂受刑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時，執行檢察官即必然應准予易科罰金。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之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與同條第1項易科罰金制度相同，旨在救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性質屬易刑處分，乃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策之立法，冀藉由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社區處遇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儘早回歸社會之刑罰目的；復考量苟易刑處分而不入監執行未克達成上揭特別預防目的時，即無適用之餘地，是於同法第4項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再上開法條所稱「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立法者賦予執行檢察官能依具體個案之犯罪特性、情狀，考量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大小、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據以審酌得否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亦即執行者所為關於自由刑一般預防（維持法秩序）與特別預防（有效矯治受刑人使其回歸社會）目的之衡平裁量，非謂僅因受刑人個人家庭、生活處遇值得同情即應予以准許；且法律賦予執行檢察官此項裁量權，僅在發生違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或有不合目的性或專斷濫用等裁量瑕疵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如執行檢察官之指揮執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仍屬檢察官自由裁量之權限，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46、647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63號、104年度台抗字第657號、105年度台抗字第16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於民國113年6月22日上午9時至9時10分許止，在其臺南市○○區○○里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行經臺南市○○區○○000號前因行車不穩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9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1毫克，上開所犯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經本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64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於113年8月28日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既係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院前開判決所為之執行指揮，認有不當而聲明異議，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㈡前揭本案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後，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指揮執行，經檢察官於113年10月28日初審後，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擬不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嗣受刑人接獲執行傳票於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到案執行，書記官告知受刑人檢察官初核不准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並詢問受刑人意見，受刑人向該署聲請易科罰金，稱：我希望檢察官可以讓我分期易科罰金，家裡經濟都要我負擔，母親83歲行動不便，需要我照顧，我目前在化學工廠上班，月薪2萬多元等語，經檢察官再次審核後，仍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故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初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審查表、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傳票送達證書、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筆錄、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覆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覆查表各1件在卷可考，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卷查核無誤。據此，足認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審酌受刑人之犯罪類型（酒後駕車）、犯罪期間、頻率及再犯之可能性（距離前次酒駕未逾3年即再犯）等因素，而認受刑人非予發監執行，難維持法秩序及收矯治之效，不應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是本件檢察官依職權裁量後，已具體說明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其對具體個案所為判斷，並無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而違反比例原則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㈢本院復審酌受刑人除本案外，於最近3年內，前已有2次觸犯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定執行刑後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如附表所示），本案係於前2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2個月，即再度酒後駕車，顯然一再明知故犯，其酒後駕車已具有一定慣性，投機取巧，心存僥倖，屢犯不改，足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對受刑人矯正效果，並不足使其建立正常法規範情感。且受刑人甫經易科罰金執行有期徒刑完畢未久，即再犯本案罪質相同之公共危險犯罪，其漠視法令，對社會法秩序之危害非輕，顯見其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刑罰之懲罰、矯正效果極為薄弱。況受刑人之酒後駕車行為，對於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危害性不低。則本案執行檢察官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並衡量受刑人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輕重、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綜合研判後，認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乃執行檢察官本於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造成法秩序之危害大小，妥為判斷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尚屬有據，經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目的無違，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㈣受刑人雖以其要照顧母親及負擔家計為由，主張其不宜入監執行。然受刑人本件第3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業經執行檢察官認其如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均難收矯正之效，業如前述。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第4項有關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則均未如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即執行檢察官已無庸再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自明。故受刑人縱有前開家庭經濟因素存在，仍不足以認定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聲請為不當之理由。況且，受刑人3度犯酒後駕駛罪，均未見有何不得不酒後駕駛之特殊苦衷，以其上開犯罪歷程，其所執家庭經濟狀況，難認足以戒除其酒後駕車之惡習，充其量祇是其本案犯行量刑時所應審酌之事項，要難資為「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已能收矯正之效或即可維持法秩序」之依據或理由。是受刑人上開所陳，經核尚無從據以作為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之事證，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綜觀全卷並審酌上情，認本件執行檢察官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乃本其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斷，難謂有何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無違法或不當。是受刑人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得抗告。
附表：　
		編號

		法院/案號

		犯罪事實

		量刑

		執行情形



		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4247號

		王進來於110年10月2日上午8時至8時5分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於同日上午10時30分許，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輕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00○0號附近交岔路口時，駕車不慎，與蘇柔蓁駕駛之自小客車發生碰撞，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上午11時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6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2282號

		王進來於111年5月8日上午8時至11時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路00號前時，因行車違規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11時24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9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89號

聲明異議人  

即受 刑 人  王進來





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公共危險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指揮執行（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

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進來之母親年紀已大，且受刑人須負擔家計，希望分期繳納罰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之執行指揮不當，為此聲明異議等語。

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下同）1千元、2千元或3千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但確因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有期徒刑或拘役得易科罰金之案件，法院所諭知者，僅係易科罰金時之折算標準而已，至於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仍賦予執行檢察官視個案具體情形，依前開法律規定而為裁量，亦即執行檢察官得考量受刑人之一切主、客觀條件，審酌其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達科刑之目的、收矯正之成效或維持法秩序等，以作為其裁量是否准予易科罰金之憑據，非謂受刑人受6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時，執行檢察官即必然應准予易科罰金。又刑法第41條第3項規定之易服社會勞動制度，與同條第1項易科罰金制度相同，旨在救濟短期自由刑之流弊，性質屬易刑處分，乃基於特別預防刑事政策之立法，冀藉由受短期自由刑宣告之受刑人，經由社區處遇促使改過遷善達到儘早回歸社會之刑罰目的；復考量苟易刑處分而不入監執行未克達成上揭特別預防目的時，即無適用之餘地，是於同法第4項規定，因身心健康之關係，執行顯有困難者，或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者，不適用之。再上開法條所稱「難收矯正之效」及「難以維持法秩序」，均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此乃立法者賦予執行檢察官能依具體個案之犯罪特性、情狀，考量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大小、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及受刑人個人特殊事由等因素，據以審酌得否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亦即執行者所為關於自由刑一般預防（維持法秩序）與特別預防（有效矯治受刑人使其回歸社會）目的之衡平裁量，非謂僅因受刑人個人家庭、生活處遇值得同情即應予以准許；且法律賦予執行檢察官此項裁量權，僅在發生違法（逾越法律授權）裁量或有不合目的性或專斷濫用等裁量瑕疵時，法院始有介入審查之必要，如執行檢察官之指揮執行，並無逾越法律授權、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仍屬檢察官自由裁量之權限，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不當（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646、647號、101年度台抗字第363號、104年度台抗字第657號、105年度台抗字第160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於民國113年6月22日上午9時至9時10分許止，在其臺南市○○區○○里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行經臺南市○○區○○000號前因行車不穩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9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31毫克，上開所犯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公共危險罪，經本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1643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並於113年8月28日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受刑人既係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依本院前開判決所為之執行指揮，認有不當而聲明異議，揆諸上揭說明，自應由本院管轄，合先敘明。

　㈡前揭本案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後，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字第8427號指揮執行，經檢察官於113年10月28日初審後，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擬不准予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嗣受刑人接獲執行傳票於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到案執行，書記官告知受刑人檢察官初核不准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並詢問受刑人意見，受刑人向該署聲請易科罰金，稱：我希望檢察官可以讓我分期易科罰金，家裡經濟都要我負擔，母親83歲行動不便，需要我照顧，我目前在化學工廠上班，月薪2萬多元等語，經檢察官再次審核後，仍認為受刑人於五年內三犯酒駕，犯罪時間距離前次違反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之罪之犯罪時間未逾3年即再犯，若不執行所宣告之刑，難收矯正之效或維持法秩序，故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等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初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審查表、刑事執行案件進行單、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傳票送達證書、113年11月21日上午9時執行筆錄、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聲請易科罰金案件覆核表、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易服社會勞動覆查表各1件在卷可考，並經本院調閱該執行卷查核無誤。據此，足認檢察官已給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且審酌受刑人之犯罪類型（酒後駕車）、犯罪期間、頻率及再犯之可能性（距離前次酒駕未逾3年即再犯）等因素，而認受刑人非予發監執行，難維持法秩序及收矯治之效，不應准許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是本件檢察官依職權裁量後，已具體說明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之理由，其對具體個案所為判斷，並無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而違反比例原則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法院自應予以尊重。

　㈢本院復審酌受刑人除本案外，於最近3年內，前已有2次觸犯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前案，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定執行刑後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詳如附表所示），本案係於前2案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2個月，即再度酒後駕車，顯然一再明知故犯，其酒後駕車已具有一定慣性，投機取巧，心存僥倖，屢犯不改，足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對受刑人矯正效果，並不足使其建立正常法規範情感。且受刑人甫經易科罰金執行有期徒刑完畢未久，即再犯本案罪質相同之公共危險犯罪，其漠視法令，對社會法秩序之危害非輕，顯見其對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刑罰之懲罰、矯正效果極為薄弱。況受刑人之酒後駕車行為，對於用路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極大威脅，危害性不低。則本案執行檢察官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並衡量受刑人犯罪所造成法秩序等公益之危害輕重、施以自由刑避免受刑人再犯之效果高低，綜合研判後，認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乃執行檢察官本於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具體審酌本案犯罪情節、造成法秩序之危害大小，妥為判斷後，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尚屬有據，經核與刑法第41條第1項但書之立法意旨、目的無違，難謂有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揆諸上開說明，自不得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㈣受刑人雖以其要照顧母親及負擔家計為由，主張其不宜入監執行。然受刑人本件第3次酒後駕車之犯行，業經執行檢察官認其如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均難收矯正之效，業如前述。而現行刑法第41條第1項、第4項有關得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則均未如修正前刑法第41條第1項「受刑人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執行顯有困難」之規定，即執行檢察官已無庸再考量受刑人是否因身體、教育、職業、家庭等事由致執行顯有困難，而僅須考量受刑人如不接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是否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維持法秩序自明。故受刑人縱有前開家庭經濟因素存在，仍不足以認定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聲請為不當之理由。況且，受刑人3度犯酒後駕駛罪，均未見有何不得不酒後駕駛之特殊苦衷，以其上開犯罪歷程，其所執家庭經濟狀況，難認足以戒除其酒後駕車之惡習，充其量祇是其本案犯行量刑時所應審酌之事項，要難資為「准受刑人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已能收矯正之效或即可維持法秩序」之依據或理由。是受刑人上開所陳，經核尚無從據以作為執行檢察官否准受刑人易科罰金之指揮執行有何違法或不當之事證，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本院綜觀全卷並審酌上情，認本件執行檢察官不准受刑人易科罰金及易服社會勞動之執行指揮，乃本其法律所賦與指揮刑罰執行職權之行使，對具體個案所為之判斷，難謂有何逾越法律授權或專斷等濫用權力之情事，並無違法或不當。是受刑人執前詞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得抗告。

附表：　

編號 法院/案號 犯罪事實 量刑 執行情形 一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4247號 王進來於110年10月2日上午8時至8時5分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於同日上午10時30分許，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輕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0時4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00○0號附近交岔路口時，駕車不慎，與蘇柔蓁駕駛之自小客車發生碰撞，經警據報到場處理，並於同日上午11時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6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164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2年5月1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交簡字第2282號 王進來於111年5月8日上午8時至11時許，在其臺南市○○區○○000號住處飲用啤酒後，駕駛車牌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上路，於同日上午11時20分許，行經臺南市○○區○○路00號前時，因行車違規為警攔查，並於同日上午11時24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9毫克。 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  

　　　





